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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报道

宅基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5米
狮山开展严打违法霸地、新建抢建宅基地等行为

此 前 ，南 海 区 国 土 城 建 和

水务局（国土）召开全区 2017 年

度国家卫片查治工作部署暨宅

基地两违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

议。会议要求，必须在本月中

完成所有违法图斑的拆除整改

和处罚工作，并于 4 月至 7 月在

全 区 范 围 内 专 项 整 治 违 法 霸

地、新建抢建宅基地。

按 照 区 委 区 政 府 的 部 署 ，

此次专项行动以今年 2 月 26 日

为时间节点，对未经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同意，违法霸地建房，

且 在 2 月 26 日 前 未 建 设 完 成

的，或在 2 月 26 日后仍违法新

建和抢建的宅基地，一律以违

法用地、违章建设行为进行严

格查处，一律坚决组织实施拆

除；对 2 月 26 日以前的历史违

建 行 为 ，将 疏 堵 结 合 ，实 行 拆

除、补办整改、没收、加强监管

等措施。

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
（国 土）常 务 副 局 长 麦 绍 强 表

示，本次专项整治成功与否，决

定了南海区宅基地试点改革工

作的成败，各镇（街道）、有关单

位要以最坚定的决心，排除阻

力，严格执法，一干到底，铁腕

打击违法霸地、新建抢建宅基

地势头，彻底杜绝新增违法宅

基地现象发生。

当 前 ，全 区 违 法 用 地 违 法

建设攻坚战已全面打响。目前

第一批重点打击的宅基地违建

行 为 ，主 要 分 三 类 ：1、霸 地 建

房：未征得屋地四邻同意且未

获得村组用地许可的宅基地建

设行为；

2、宅 基 地 超 高 建 设 ：不 符

合有关报建规定，宅基地建筑

主体高度超过 15 米的违法建设

行为；

3、拒 不 停 工 的 抢 建 行 为 ：

在国土、城管、住建等部门责令

停工后，仍擅自抢建偷建的行

为。

相 关 部 门 呼 吁 广 大 市 民 ，

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，抢建、违

建 有 可 能 会 被 纳 入 南 海 失 信

“黑名单”，受到相关部门联合

约束，对个人生活造成影响；如

涉及非法转让宅基地或者占用

基本农田的，还会触犯法律。

4 月 12 日，狮山镇官窑社

会管理处组织公安、执法、国

土、安监、供水、供电等部门

开展联合执法，对辖区内汀

圃丁东村违法抢建的 1 间新

增 宅 基 地 建 筑 进 行 依 法 拆

除。行动共出动约 65 人，涉

及地块面积约 160 平方米，拆

除建筑面积约 160 平方米。

根 据《佛 山 市 南 海 区 农

村宅基地管理规定》，以 2018
年 2 月 26 日为时间节点，之

后所有未按法定程序办理有

关土地、建设、规划等审批手

续进行建设的新建、抢建宅

基地，一律以违法用地、违章

建设行为进行严格查处，坚

决进行快速化拆除。

在 上 述 文 件 出 台 后 ，该

违建宅基地业主在没有办理

用地手续和规划报建手续情

况下，对政府相关部门下发

《责令停止并改正国土资源

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及《违法违

规用地及违法建设后果预先

告 知 书》置 若 罔 闻 ，霸 地 抢

建。根据区、镇整治宅基地

乱象的要求，狮山镇官窑社

会管理处对不听劝阻、顶风

作案的宅基地违法抢建行为

采取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依法

进行快速强制拆除。

同 日 ，狮 山 镇 小 塘 社 会

管理处也对狮岭村新洲村民

在北江大堤堤段外滩地涉嫌

违法建设的房屋实施强制停

水停电、暂扣施工工具等措

施，遏制违法抢建行为。

经 现 场 调 查 ，涉 事 位 置

土地权属新洲经济社，是新

洲自行规划分配给村民的宅

基地，占地约 64 亩。这些土

地涉嫌违法建房行为规模较

大，其中建设位置最近距离

北江大堤迎水坡堤脚 43 米，

涉嫌违法建房行为均未能提

供相关有效合法审批手续。

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多次对当

事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

与教育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抢建

房行为仍然继续发生。

由于这次涉嫌违建规模

较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六条规

定和《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

办 法》，小 塘 管 理 处 组 织 水

务、国土地、城管等部门共约

60 人，对未经审批的新建房

屋开展了制止停止施工的行

动。本次行动共对 20 间房屋

实施停水停电，暂扣钻桩机 2
台，锯机及斗车一批。

本次行动旨在及时制止

抢建行为，下一步将继续加

强巡查和驻守，建立长效机

制，有效防止抢建行为，并从

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、社会稳

定的角度出发，以部门统筹、

协调、研究处理等方法，为村

民寻求解决方案和出路。

为铁腕打击违法霸地、新建抢建宅基地势头，最近一段
时间，狮山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查处治理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
工作。据悉，狮山镇以今年 2 月 26 号为节点，以最高规格，
铁腕严查严控新增“两违”宅基地，包括违法霸地、新建抢建
宅基地等行为，并强化宅基地管理工作。

重拳整治违法抢建行为

4 月 11 日，佛山市国土建设

与城乡规划局在其官网公示了

《佛山市村庄规划编制指引》。

《指引》规定，村民宅基地的高度

原则控制在 4 层以内，建筑高度

自地面至檐口不得超过 15米。

本次《指引》要确定村庄整

体景观风貌特征，在旧村整治

时对农房的风格、色彩等进行

规划指引。

《指引》提出，针对村民住

宅建成区，应针对新建、改建、

整治的村民住宅高度、建筑密

度等提出控制要求。对旧村改

造、整村搬迁、土地整理等产生

的新增村民住宅用地，应明确

村民住宅用地的建筑规模、高

度、建筑密度等控制要求。

《指引》还明确各项公共服

务设施的数量和规模，合理安

排道路交通、给水排水、电力电

信、环境卫生、消防安全等基础

设 施 ，提 出 村 民 公 园 、村 道 巷

道、河涌水系、空地闲地、庭院

等绿化美化指引及重要节点设

计方案。

在 主 要 参 考 技 术 标 准 方

面，《指引》提出，农村村民一户

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宅基地

原则上不超 80 平方米。同时，

村民宅基地的高度原则控制在

4 层以内，建筑高度自地面至檐

口不得超过 15 米。

抢建违建或被纳入失信“黑名单”

宅基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5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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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山开展查处治理违法用地狮山开展查处治理违法用地、、违法建设工作违法建设工作。。

执法人员依法拆除违建执法人员依法拆除违建。。


